
 

教育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落實推動「國家海洋

政策白皮書」所揭示之

海洋教育政策及策略

等事宜，特設「海洋教

育推動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

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落實推動「海洋教育

政策白皮書」所揭示之

海洋教育政策及策略

等事宜，特設「海洋教

育推動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

要點。 

依海洋委員會組織法第二

條第五款規定，海洋委員會

掌理海洋文化與教育之統

合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另海洋委員會依海洋基本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於一百十四年九月修正

並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海

洋政策白皮書」第陸章海洋

文化與海洋教育，係為教育

部推動海洋教育政策及策

略等事宜之依據，爰配合修

正，以臻明確。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督導國家海洋政策

白皮書各項海洋教

育政策及策略之落

實執行事宜。 

(二)海洋教育政策、策略

與工作要項相關事

務之跨部會協商及

溝通事宜。 

(三)專家學者與產業界

之意見諮詢、建議

及整合事宜。 

(四)其他有關海洋教育

事務之協調及推動

事宜。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督導海洋教育政策

白皮書各項海洋教

育政策及策略之落

實執行事宜。 

(二)海洋教育政策、策略

與工作要項相關事

務之跨部會協商及

溝通事宜。 

(三)專家學者與產業界

之意見諮詢、建議

及整合事宜。 

(四)其他有關海洋教育

事務之協調及推動

事宜。 

一、第一款修正理由同第一

點。 

二、其餘款次內容未修正。 

 


